
班玛县乡村振兴直供站建设项目

单一来源采购论证说明

一、项目基本概况

1. 项目名称：班玛县乡村振兴直供站建设项目

2. 采购单位：班玛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

3. 项目预算：870.00 万元

4. 采购类别： ☑货物□服务□工程

5. 采购主要内容：购置8套45尺运输设备(深冷型)，20套冷链单元箱(冷藏型)

6. 拟定唯一供应商：

单位名称：浙江雪波蓝科技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浙江省金华市兰溪经济开发区江南园区三建大道3号

二、项目论证时间、论证地点

1.论证时间：2026年05月18日上午9点30分

2.论证地点：青海信泽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会议室（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盐湖巷6号10号

楼总部经济大厦18楼1808-054室）

三、申请单一来源采购的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》第三十一条“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”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七条“货物或服务使用不可替代的

专利、专有技术，或者公共服务项目具有特殊要求，导致只能买唯一供应商处采购

的”，可以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。



四、专家论证情况

本次邀请3名专家开展本项目单一来源采购论证，论证程序公开、公平、公正

，专家独立出具论证意见，专家建议本项目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。

五、附件清单

1. 评审人员廉洁自律承诺书

2. 专家签到表

3. 专家论证意见表

4. 专家小组综合论证意见表

5. 专利技术证明文件

6.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相关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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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 尺运输装备（深冷型）专利授权证书











冷链单元箱（冷藏型）专利授权证书















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相关说明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》第三十一条“只能从唯一供应商

处采购的”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七条“货

物或服务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、专有技术，或者公共服务项目具有特

殊要求，导致只能买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”，可以采用单一来源方式

采购。

经采购人认真核实与论证，本项目属于上述情形，具体原因如下：

技术唯一性：本项目采购的45尺运输装备（深冷型）涉及的复叠

制冷系统、核心组件、智能控制算法和油气分离器（专利号：20233

0260938.7）、储液器（专利号：202330260939.1）、冷凝温度管理

方法（专利号：202211364476.4）、保鲜装置（专利号：202323670

522.6）风道组件及具有其的保鲜装置（专利号：202323669100.7），

以及冷链单元箱（冷藏型）涉及的蓄冷方法及具有其的蓄冷设备（专

利号：202110910478.8）、蓄冷方法及具有其的蓄冷设备（专利号：

202110909127.5）、蓄冷组件、蓄冷方法及具有其的蓄冷设备（专利

号：202110909099.7）、蓄冷组件、蓄冷方法及具有其的蓄冷设备（专

利号：202110910473.5）、蓄冷组件、蓄冷方法及具有其的蓄冷设备

（专利号：202110910482.4）、单元配送箱及具有其的冷链系统（专

利号：202110909104.4）、移动式保鲜箱（专利号：202110910481.

X）等核心技术由浙江雪波蓝科技有限公司独立研发并拥有完全自主

知识产权，目前市场上不存在其他可替代的技术方案或产品。



市场独占性：经市场调研，本地区能够提供满足本项目全部技术

指标和功能需求的 45尺运输装备（深冷型）和冷链单元箱（冷藏型）

的供应商仅有浙江雪波蓝科技有限公司一家。

不可替代性：本项目对产品性能有特殊要求，经市场调研、技术

比对、参数核验，仅有浙江雪波蓝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能够完全满足

本项目全部采购技术、质量、配套要求。


